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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4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

具体部署，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完善乡村本土人才挖掘提升和活力激发机制，进一步充实广东基层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经研究，决

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4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在农业生产经营一线，应用技能突出、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群众认可度较高，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作出突出贡献的技

术骨干或行家里手，以及涉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中具有专业技术才能的体制外人员。2020年和2021年认定的广东

省农村乡土专家需在申报系统中更新信息并提交复审申请。

　　二、认定条件

　　申报人必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行端正，无违法犯罪及重大责任事故记录，未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且最少具备

以下条件之一：

　　（一）专业能力精湛。常年在生产一线开展农业生产服务，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或在涉农某一领域、某一技术层面（如农产品

加工、储运、经营、电商销售等）具有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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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示范作用明显。能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积极开展农业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在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高质量发展、农

民增收致富等方面作出贡献。

　　（三）社会认可度高。热爱本职工作，具备爱农为农的良好精神风貌，主动服务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群众，带领大家增效创收、共同

致富，得到农业农村部门等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四）对接服务“典型村”。有积极加入农业科技特派员服务队伍，参与服务“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工作的良好愿望，积极建言

献策、提供智力支撑。

　　三、推荐程序

　　（一）线上申报。申报人使用手机微信或电脑版微信扫码登录申报（详见附件2），填写申报表并上传相关业绩成果佐证材料。所在

单位是企业的申报人员需要提交近3个月的社保证明，村（居）委会推荐的申报人员无需社保证明。导出带有水印字样的《2024年广东省

农村乡土专家申报表》（详见附件3），本人签名后由工作单位（或者村（居）委会）盖章，将盖章后的申报表拍照上传至系统提交。详

细操作可参考系统中的《申报操作手册》。2020年和2021年认定的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请在系统上更新信息并提交复审申请。

　　（二）县级主管部门审查。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登录“广东农技推广管理平台”（网址：www.gdnjtg.cn），对所辖区域的新申

报和复审材料进行审查，填写审查意见，并导出推荐汇总表，经公示后报送至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详见附件4）。

　　（三）市级主管部门推荐。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登陆“广东农技推广管理平台”，对所辖区域的新申报和复审材料进行审核，在系

统中填写推荐意见、选择是否推荐，导出推荐汇总表，加盖公章后报送至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四、申报时间

　　（一）提交申报。申报人在2024年8月18日前完成在线申报，各市、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9月18日前完成在线审核推荐。申报人

可在各市、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期间查看审核情况，对退回材料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但不支持新注册申报。

　　（二）材料报送。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在9月29日前，将本市《2024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推荐汇总表》纸质材料一

式一份加盖公章报送至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乡土专家人才培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重视发掘

“百千万工程”典型村本土人才，原则上在每个典型村培育并认定2名以上农村乡土专家，同时吸收有志之士加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队



伍，实现支撑“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就近服务全覆盖，各地市在推荐名额（附件1）基础上可增量推荐。

　　（二）坚持标准，保质保量。切实把示范带动能力强，群众认可、社会公认、能够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的乡土人才推荐上来。要坚

持推荐标准，突出德才兼备，通过推荐乡土专家，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带动当地农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

　　（三）强化服务，提升效能。积极发挥乡土人才作用，鼓励农村乡土专家积极对接农业科技特派员，争做服务“百千万工程”典型村

队伍骨干，满足农技服务就近快速响应的特色需求，进一步提升基层农技服务效能。

　　（四）加强宣传，树立形象。要创新宣传形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重点宣传开展省乡土专家评选的意义、工作动态和乡土专

家的先进事迹等。各地选用特聘农技员（动物防疫专员）时优先聘用乡土专家，可按劳取酬，把农村乡土专家培育成为推动各地优势特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质力量。

　　六、联系方式

　　（一）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

　　联 系 人：常东

　　联系电话：020－37288261

　　（二）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 系 人：李亮

　　联系电话：020－37246982，18922227030

　　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南路28号

　　（三）申报系统及运管平台技术支持

　　联 系 人：郑工、刘工

　　联系电话：18902299040、17819763122（微信同号）

　　QQ群号：531220337（加群请注明乡土专家咨询）

　　附件：1.各地市“农村乡土专家”新增推荐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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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附件：关于开展2024年广东省农村乡土专家认定工作的通知附件（1-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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